
海洋资源资产评估发展历程与现状

我国管辖的海域面积将近 300 万平方公里，海洋资源种类繁多，储量丰富。按

照海洋资源的来源及性质等自然属性的不同，将海洋资源分为：海洋生物资源、

海底矿产资源、海水资源、海洋能资源和海洋空间资源。

2018 年国务院组建自然资源部，并授权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

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海洋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资源资产评

估与管理也应顺应时代的需求。海洋行政管理部门需进一步增强海洋资源资产的

综合管控能力以及市场化配置，建立科学统一的海洋资产价值评估机制，为优化

海洋资源配置、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一、海洋空间资源资产（海域价格）评估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海域是指“内水、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它所体现的是海洋空

间资源。海域价格就是在市场条件下形成的一定年期的海域使用权价格，犹如土

地使用权价格。

我国对于海洋资源资产管理起步相对较晚，直至 2002 年《海域使用管理法》

的颁布实施，才扭转了以往海域开发利用“无序、无度、无偿”的局面，成为海

洋资源资产化管理的重要开端。

2007 年 1 月，出台了“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

的通知”（财综[2007]10 号）；

2010 年 6 月，出台了“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印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0]44 号）。

2012 年 4 月，国家海洋局为推动海域评估工作开展，为促进海洋资源资产

配置市场化出台了“关于公布海域评估机构推荐名录的通知（国海管字【2012】



246 号）”，全国共推荐了 25 家海域评估机构，以海洋类事业单位为主。2012

年末，国家海洋局开办第一期全国海域评估业务培训班，对来自沿海海洋厅（局）

和 25 家海域评估推荐机构的 155 名学员进行培训，并对通过考试的 91 名学员

发放岗位培训证书。

2013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海洋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

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13】52 号）取消了国家海洋局对海域价格评

估人员和机构水平认定职能，因此国家海洋局就没再进行此项“海洋与渔业”评

估师培训了。

2013 年 10 月，国家海洋局印发《海域评估技术指引》，为海域价格评估工

作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

2016 年 12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施行。《资产评估法》

的实施，有利于更好发挥资产评估的作用，为规范交易行为、提高交易效率、维

护市场秩序提供重要的专业服务。

2017 年 9 月 12 日，人社部印发《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人

社部发【2017】68 号），评估类职业资格保留 2 项，分别是资产评估师和房地

产估价师。

2020 年 10 月 1 日， 自然资源 部发布的 《海域 价格评估 技术规 范》

（HY/T0288-2020）实施。

因国情因素制约，目前大部分海域使用权或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仍以申请审批

为主。虽然各地方都出台以招拍挂等方法进行市场探索的相关政策，但相应配套

制度及海洋资源资产公共交易平台尚未建成或统一。

调查数据显示，2014 年以前有 95%的海域价格评估工作是由资产评估机构



或土地估价机构完成的；2014 年至今，25 家推荐海域评估机构承担了 30%以

上的海域价格评估工作。

根据《资产评估法》，评估机构是依法设立的从事评估业务的专业机构，可

为合伙形式（2 名以上的资产评估师）或公司形式（8 名以上的资产评估师）。

俨然“关于公布海域评估机构推荐名录的通知（国海管字【2012】246 号）”

推荐的 25 家海域评估机构是达不到《资产评估法》的要求，故社会（银行、保

险等金融机构、司法……）对这 25 家海域评估机构的认可度不高，海域评估报

告的公信力也不足，这类海域价格评估大多只能在局部系统里有效，从而在某种

程度上限制了要素市场化配置以及产权的流转。

为促进海洋资源资产市场化配置，为了使海洋资源的价值得到完全体现，自

然资源部有必要对海域价格评估人员及评估机构进行统一，与《资产评估法》衔

接，从而解决海域评估报告公信力不足、不通用的问题。

二、其他海洋资源资产评估

1、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评估

全国性的《无居民海岛价值评估规程》尚未出台。2017 年 1 月 1 日，全国

首个首个地方无居民海岛使用价值评估技术规范——广东省《无居民海岛使用

价值评估技术规范》（DB44/T1889-2016）实施。2019 年 6 月 14 日，浙江省

《无居民海岛估价规程》（DB33/T2203-2019）实施。其他沿海省份则相继出

台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招拍挂出让管理办法或评估办法。

2、海洋生物资源

海洋生物资源又称海洋水产资源，主要包括鱼类资源，软体动物资源、甲壳

动物资源、哺乳类动物以及海洋植物等。目前主要进行的是海洋生物资源评价，

http://www.runtianshuichan.com/supply/80.html


其实按一定的评价原则和方法，对海洋生物资源的种类、数量、质量、时空分布

和开发利用价值进行的分析和评价活动。围填海、海洋工程建设、疏浚、倾废等

等海洋开发活动造成的海洋生物资源损失量估算主要通过海洋生物资源监测与

评价来实现，主要由各地的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或海洋水产研究所来实施。

海洋水产养殖或者海洋牧场的水产价值评估则根据相应的《资产评估执业准

则》来实施。

3、海洋矿产资源

海洋矿产资源主要包括滨海砂矿、陆架油气以及深海沉积矿床等。2019 年

12 月 28 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了“关于实施海砂采矿权和海域使用权“两权合一”

招拍挂出让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5 号），全面实施海砂采矿权和海域

使用权“两权合一”招拍挂出让制度。

2019 年 6 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委托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出让珠江

口黄茅海域、湛江东海岛东海域共 3 个区块海砂开采海域的使用权和采砂权。

2020 年 6 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再次委托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出让珠海

珠江口外伶仃东海域海砂两权。2019 年 2 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海洋局委托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实施广西钦州市三墩海域 B 矿区回填用

海砂矿采矿权及广西钦州湾外湾 B 区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联合网上拍卖出让。

2020 年 7 月，广西自然资源厅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了一

则关于广西钦州市三墩海域 C 矿区回填用海砂矿采矿权及海域使用权联合网上

拍卖出让公告。

陆架油气、深海沉积矿床等海洋矿产采矿权出让尚未见新闻报导。

矿业权评估根据相应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来实施。



4、海水资源与海洋能资源

在资产评估中，资产是指由特定权利主体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该主体带

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据此，海水、潮汐能/温差能/波浪能/洋流能等海洋能

资源并不纳入海洋资源资产的范畴。利用这些资源的设备则可作为资产进行资产

评估，如海水淡化厂、海洋潮汐能发电站等。

三、海上建筑物、构筑物价值评估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一章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条例所称不动产，是

指土地、海域以及房屋、林木等定着物”。在《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

中，定义的不动产为“土地、建筑物及其他附着于土地上的定着物，包括物质实

体及其相关权益。不包含海域、林木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对于不动产

的定义是准确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可能由于当时行政职能或

其他原因，不动产范围是不全面的，应纳入海域（林木方面评估执业准则有专门

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不动产价值=土地（海域）使用权价格+房屋建筑物价值（建筑物|构筑物价

值）=地（海）产+房（物）产

不动产的权益和利益是由许多权利构成的“权利束”，不同权利束是可以变

动和组合的，由此构成了不动产权益的排他性、收益性、可让渡性、可分割性等，

也决定了不动产权益的性质和结构。我国不动产相关权利包括土地（海域）所有

权、土地（海域）使用权、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共有权、地（海）

役权、租赁权、承包经营权、抵押权、担保权等。

在海洋经营活动中，用海单位可能会经常与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发生抵押

贷款、保险理赔等业务，此时针对的资产评估可能不仅仅是海域使用权，更多的



可能是海域不动产的部分或全部权利束。因此必然涉及海上建筑物、构筑物价值

评估。

海上建筑物|构筑物现值=重置成本|重建成本*成新率=海域不动产价值-海域

使用权价格

四、结论与建议

为了更好地市场化配置，与资本市场有效衔接，为了让金融更好地服务海洋

发展，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中国资产评估师协会应尽快对海域价格评估人员和

机构统一，扩充《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不动产的范围，纳入海域。


